附件1

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认定申请材料

一、新建类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认定申请材料

1.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申请审核表；

2.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申报承诺书；

3.申请人身份证明：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单位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被授权人身份证；

4.土地权属证明；

5.项目方案（附相关印证材料），内容应包括：

（1）项目基本情况。包括项目名称、坐落位置、土地性质、土地取得方式及用途、建设单位及运营单位名称、规划建设用地面积、土地利用现状、项目总建筑面积、保障性租赁住房建筑面积、配套设施建筑面积、地上/地下建筑面积、房屋类型、建筑单体楼栋数、户型及面积、套（间）数、交付标准、预计开工竣工时间及投入使用时间、项目开工进展、质量安全保证措施等，产业园区新建应包括“厂前区用地面积、地上建筑面积及相应占比”等内容；

（2）项目投资情况。包括项目可行性分析、项目投资及成本测算、资金筹集方式等；

（3）产权及运营情况。包含项目产权归属、运营主体、招租条件、租金要求及初步运营计划等；

（4）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6.在建项目申请项目认定的，需提交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文件（记载的建设项目为租赁住房、公寓、宿舍等居住类型）；

7.其他必要材料。

注：报市级审核的区级审核材料包括：各区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现场勘验记录（需两名勘查人员签字，并提供现场照片）、联审意见、联审会议纪要、公示情况等，区级审核材料若提供复印件的须加盖区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印章。

二、改建类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认定申请材料

1.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申请审核表；

2.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申报承诺书；

3.申请人身份证明：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单位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被授权人身份证；

4.房屋权属证明，房屋已完成抵押登记的，还须提供抵押权人同意改建的书面证明材料。对于已取得房屋建筑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证明，但还未取得权属登记证书的项目（含市区两级平台公司收购的已建成非居住商品房项目），可采取承诺的方式容缺受理；

5.非产权单位申请的，需提交租赁协议或委托运营管理的相关协议，以及产权单位同意改建为保障性租赁住房的书面意见；

6.对于竣工较早的项目需提供房屋安全鉴定报告或房屋安全评估报告；
7.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合格书（内容涵盖改建工程所涉及的建筑、消防、结构、给排水、暖通、电气等各个专业）；

8.项目方案（附相关印证材料），内容应包括：

（1）项目基本情况。包括项目名称、坐落位置、土地性质、土地面积、建设单位及运营单位名称、他项权利情况、改建房屋类型、建筑体量（栋、层数、面积）、地上/地下建筑面积、房屋建成年份等；

（2）改造方案。包括区位图、改建前后的标准层平面布置图、户型面积、总建筑面积、保障性租赁住房建筑面积、配套设施建筑面积、污染物控制设计和说明、改建工程进展、预计开工竣工时间及投入使用时间、质量安全保证措施等；

（3）运营方案。包括计划投入运营时间、运营管理模式、运营时限、租赁群体、租期设定、租金标准等；

（4）投资情况。包括计划总投资、资金筹集方式、成本收益分析等；

（5）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9.其他必要材料。
三、转化类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认定申请材料

1.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申请审核表；

2.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申报承诺书；

3.房屋权属证明（收购的商品房项目可提供商品房网签备案合同）；

4.申请人身份证明：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单位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被授权人身份证；

5.由专业租赁企业整体运营并实施集中管理且符合安全要求的租赁住房，还需提交租赁协议或委托运营管理的相关协议，以及产权单位同意转化为保障性租赁住房的书面意见；

6.项目方案（附相关印证材料），内容应包括：

（1）项目基本情况。包括项目名称、坐落位置、土地性质、土地面积、建设单位及运营单位名称、总建筑面积、保障性租赁住房建筑面积、配套设施建筑面积、房屋类型、户型及套（间）数、开工竣工时间及投入使用时间等；

（2）运营方案。包含项目产权归属、运营主体、招租条件、租金要求及运营计划等；

（3）投资情况。包括（计划）总投资、已完成投资（用于在建项目）、资金筹集方式、成本收益分析等。

7.其他必要材料。

除上述材料外，不同项目申请转化还需提交以下材料：

（1）企事业单位自建职工宿舍或公寓，视项目具体情况需提交房屋安全鉴定报告、消防安全评估报告等材料；

（2）利用商业、办公、旅馆、厂房、仓储、科研教育等非居住房屋改建完成的商务公寓项目以及由专业租赁企业整体运营租赁住房项目，还需提供由相应资质的图审机构出具的施工图审查合格证明、竣工验收备案证明以及项目符合《住宅建筑规范》或《宿舍、旅馆建筑项目规范》、《旅馆建筑设计规范》、《宿舍建筑设计规范》及相关标准的证明材料；

（3）公租房、安置房还需提交市政府批准文件；

（4）收购的商品房项目已精装交付的，还需提供由相应资质的图审机构出具的施工图审查合格证明、竣工验收备案证明以及符合《住宅建筑规范》或《宿舍、旅馆建筑项目规范》、《宿舍建筑设计规范》、《旅馆建筑设计规范》及相关标准的证明材料等；收购的商品房项目为在建的，需提供项目装修改造设计方案和图纸、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合格证明以及项目符合《住宅建筑规范》或《宿舍、旅馆建筑项目规范》、《宿舍建筑设计规范》、《旅馆建筑设计规范》及相关标准的证明材料等。
